附件2：

常见排水违法行为固定清单及取证要点

一、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
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排水户向公共排水设施排放污水应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普通居民排放生活污水除外 。
现场取证要点：
现场检查：确认排水户正在向公共排水设施排放污水。
许可证核查：通过智慧排水系统或向发证部门核实该排水户未取得有效排水许可证。

二、在雨水、污水分流地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将雨水管网、污水管网相互混接的
现场取证要点：
拍照录像：清晰记录违法接入点的位置、管径、材质、接口方式。例如，拍摄住宅阳台、露台排水管接入雨水立管的情况。
水质采样：对涉嫌接入点的排放水体进行采样检测，分析水质指标，确认是否为污水。
管线勘测：必要时使用管道内窥镜（CCTV）等设备探查管道内部情况，固定混接、错接证据。

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或者在雨水、污水分流地区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的

现场取证要点：

拍照录像：清晰记录违法排水点的位置、管径等

水质采样：对涉嫌混排点的排放水体进行采样检测，分析水质指标，确认是否为污水。

检查排水口与管道：1.雨水排放口：观察晴天是否有水流排出（雨污混排时，污水可能通过雨水口排放，旱天也会有水流）；记录水流的颜色、气味（如污水有异味、颜色浑浊）、流量（可使用量杯或流量计测量）。2.污水排放口：检查是否有异常排放（如污水未进入污水管网，反而通过雨水管道排放）。

四、从事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的

（一）损毁、盗窃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二）穿凿、堵塞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三）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倾倒剧毒、易燃易爆、腐蚀性废液和废渣；（四）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倾倒垃圾、渣土、施工泥浆等废弃物；（五）建设占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六）其他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
现场取证要点：
设施状态记录：拍照或录像记录排水设施被占压、损坏、堵塞、拆除或改动等的现状。
测量与绘图：测量占压或损坏、堵塞等的具体范围、程度，绘制现场示意图。
影响评估：评估违法行为对排水设施正常运行、公共安全等造成的影响或潜在风险。
五、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排水管网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但未制定设施保护方案
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排水管网等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与施工单位、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共同制定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可以进入施工现场检查公共排水设施保护方案落实情况。

现场取证要点：
施工现场活动：通过现场检查确认是否从事可能影响公共排水设施安全的活动。
保护方案核查：通过智慧排水系统、询问等确认是否制定保护方案。
安全防护措施：通过现场检查确认公共排水设施保护方案落实情况，包括记录已有或缺乏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护措施是否规范等。
六、证据收集基本要求与规范的参考
排水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据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书证：如排水许可证、排污许可证、水质检测报告、建设规划图纸、运行维护记录等。

物证：如偷排使用的暗管、阀门、水泵等工具，以及采集的水样、泥样等。
视听资料：包括现场照片、录像、录音等，应能清晰反映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情节。
电子数据：如自动监测数据、监控录像、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等。
鉴定意见：如针对水质、水量、设施损坏程度等专业问题出具的鉴定报告。


